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價格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

採 購 名 稱

發包預算金額 新台幣   拾   萬    仟    佰   拾   元整

第一優勝廠商

報 價

■採總價決標，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□採單價決標，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    

 □採單價決標（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商），

為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建 議 金 額

( 於 決 標

前應予保密)

建議金額如下：
□第一優勝廠商 00000 標價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合理，不

提出建議之金額。

□建議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評審價格之評審委員會委員簽名

註：1.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：底價應依圖說、規範、契約並考量成本、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
決標資料逐項編列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

2.底價擬定理由及分析欄請務必填寫。其底價之分析較複雜者，可另備附表說明。
3.底價如有詢價或參考以往合約價格擬定者，可於理由欄內敘明或附相關資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